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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自願醫保計劃

家用「新冠病毒」 測試套裝 推廣活動條款及細則

 滙豐自願醫保計劃推廣活動（「推廣活動」）推廣期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並且須符合下列一般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

則」）。推廣活動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本推廣活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

人及受讓人）（「滙豐」或「本行」）的客戶，而該等客戶需符合以下條件（「合資格客

戶」）：

 於推廣期內投保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險」）承保之滙豐自願

醫保計劃。滙豐自願醫保計劃包括標準計劃及靈活計劃；及

 合資格滙豐自願醫保計劃必須是於滙豐分行與滙豐職員面談進行投保或透過滙豐自願

醫保計劃申請熱線 「申請熱線」 投保。

 經由本行提交滙豐自願醫保計劃申請後，銷售人員將為合資格客戶提供 家用「新

冠病毒」 測試套裝一份（「推廣優惠」）。而經由申請熱線投保滙豐自願醫保計劃，合資

格客戶會收到一封推廣優惠換領電郵，包括投保編碼及換領資訊。

 於推廣期投保合資格滙豐自願醫保計劃後，推廣優惠將由本行職員於本行遞交給予保單持

有人。於推廣期投保經由申請熱線投保合資格滙豐自願醫保計劃，客戶需帶同換領電郵及

親蒞換領電郵上提及的推廣優惠供應商的診所換領推廣優惠。

 推廣優惠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滙豐保險及本行有權以由任何供應商提供的任何其他禮品

取代而毋須另行通知。本推廣活動下的推廣優惠（或其他取代之禮品）不可兌換現金並受

供應商之使用條款及細則約束。滙豐保險及本行對於推廣優惠（或取代之禮品）的供應商

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質素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遺失或遞交後所損毀推廣優惠，將不獲補發。

 除有關合資格客戶、滙豐保險及本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如有任何有關本推廣活動的爭議，滙豐保險及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英文譯本與中文譯本在文義上出現分歧，概以英文譯本為準。

 本條款及細則以及推廣活動均受有關監管條例約束，並受香港法律所管轄及按照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律詮釋。本行和滙豐保險保留隨時更改這些條款和條件的權利，本行和 或滙豐保

險可自行決定撤銷和 或終止促銷活動，而無需事先通知合格的滙豐客戶或任何人。 本行

和滙豐保險對此類更改，提款和 或終止不承擔任何責任。 本行﹑滙豐保險和合資格的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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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客戶均服從香港法院的非專屬管轄權，但這些條款和條件可在任何主管管轄權的法院執

行。

 根據潛在受保人及或受保人於申請期間所提供的資料，滙豐保險保留一切接受或拒絕任何

計劃的申請之權利。

滙豐自願醫保計劃並非等同於或類似任何類型的存款。滙豐自願醫保計劃是由滙豐人壽保險

（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險」）承保，已獲香港特別行政區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授權

經營及監管，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長期業務，並只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銷售。香港上海滙豐

銀行有限公司（「滙豐」）為滙豐保險之授權保險代理商。您受滙豐保險的信貸風險所影響。

您支付的保費將成為滙豐保險資產的一部分，您對任何該等資產均沒有任何權利或擁有權。如

追討賠償，您只可向滙豐保險追索。

就有關滙豐與您於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時引起的金錢糾紛，滙豐將與您把個案提交至金融

糾紛調解計劃；然而，有關產品合同條款的任何糾紛，應直接由滙豐保險與您共同解決。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是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並為滙豐集團旗下從事保險

業務的附屬公司之一。若保單持有人於保單初期中止此計劃及／或退保，其取回的收益金額可

能遠低於已繳付的保費。有關詳細產品特點及詳細的條款及細則， 請參閱相關的產品冊子及

保單條款。 

 


